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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王广林董事长主持会议。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见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３１

，

９１８

，

０９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８．５０

（三）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５

人，董事李新华、隋玉民、独立董事周塞军因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

监事

５

人，出席

２

人，监事于凯军、王迎财、曲孝利因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董

事会秘书出席、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

》

２３１，９１８，０９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杜涛、尚洁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召集人

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和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１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以通讯方式送出。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

通讯方式召开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

８

人，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赛马科进公司与喀喇沁公司合资设

立喀喇沁赛马混凝土有限公司并建设年产

４０

万方商品混凝土移动搅拌站项目

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８

票，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与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

出资设立喀喇沁赛马混凝土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其中宁夏赛马科进

混凝土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喀喇沁草原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出资

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 同意喀喇沁赛马混凝土

有限公司成立后，投资

１０００

万元建设年产

４０

万方商品混凝土移动搅拌站项目，

从事混凝土的制造及销售。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建设

年产

１６０

万方商品混凝土宁东煤制油移动搅拌站项目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８

票，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投资

２４６５

万元在宁东建设年产

１６０

万

方商品混凝土移动搅拌站项目。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建设

年产

８０

万方商品混凝土望远搅拌站项目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８

票，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投资

２４４５

万元， 在银川望远工业园区

南侧建设年产

８０

万方商品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宁夏申银特钢合资设立宁夏申银渣粉处理有

限公司并建设年产

３＊５０

万吨矿渣粉项目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８

票，

８

票赞

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与宁夏申银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宁夏申银渣粉处理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宁夏申银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４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

；同

意宁夏申银渣粉处理有限公司成立后建设年产

３＊５０

万吨矿渣粉磨项目，从事

矿渣微粉的生产经营业务。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宁夏煜皓砼业有限公司申请银行借款的议案》（有效

表决票数

８

票，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宁夏煜皓砼业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

３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借

款期限不超过

３

年（含

３

年），借款利率按与银行协商的优惠利率确定。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４９

证券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９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５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５

元。 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

现金红利

０．０４７５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４５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二）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方案为以

４７８

，

１８１

，

０４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

１

、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

有关规定，公司先按

５％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

０．０４７５

元；如股东

的持股期限 （持股期限是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含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５％

。 自然人股

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

划付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

规定， 公司按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

０．０４５

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３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０．０５

元。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二）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共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两家股东的现金

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上述两家股东之外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

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投资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话：

０９５１－２０８５２５６

传真：

０９５１－２０８５２５６

七、备查文件目录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７

股票简称：冠城大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福州市五一中路

３２

号元洪大厦

２６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７６

，

８０４

，

０５９

股。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１．５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副董事

长韩孝煌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董事韩国龙先生、商建光先生、监事林常青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董事会秘书和公司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

１

：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０ ０ １００％

该议案获通过。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

２

：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０ ０ １００％

该议案获通过。

３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议案

３

：

审议关于

《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

的议案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０ ０ １００％

该议案获通过。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

４

：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的议案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０ ０ １００％

该议案获通过。

５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议案

５

：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０ ０ １００％

该议案获通过。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实现净利润

５９４

，

３９１

，

３２１．９６

元，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５９

，

４３９

，

１３２．２０

元及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

４６３

，

３６６

，

５９７．８１

元之后，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６５９

，

２９５

，

８１０．５０

元，

２０１２

年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７３０

，

８８１

，

４０２．４５

元。

同意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总股本

１

，

１７６

，

８０４

，

０５９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现金红利

２．１２

元（含税）。

议案

６

：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０ ０ １００％

该议案获通过。

７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报酬的议案》

议案

７

：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报酬的议案

》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０ ０ １００％

该议案获通过。

８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

８

：

审议

《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０ ０ １００％

该议案获通过。

９

、审议《关于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借款及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总计为

１５．８

亿元，具体如下：

（

１

）同意向工商银行福州闽都支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３．７

亿元；

（

２

）同意向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０．５

亿元；

（

３

）同意向福建海峡银行福州平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０．４

亿元；

（

４

）同意向交通银行福州交通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０．８

亿元；

（

５

）同意向光大银行福州古田支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１．４

亿元；

（

６

）同意向中信银行福州古田支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０．８

亿元；

（

７

）同意向厦门国际银行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０．７

亿元；

（

８

）同意向华夏银行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０．７

亿元；

（

９

）同意向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２

亿元；

（

１０

）同意向招商银行福州五一支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０．８

亿元；

（

１１

）同意向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０．８

亿元；

（

１２

）同意向平安银行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２

亿元；

（

１３

）同意向中国银行福州鼓楼支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１．２

亿元；

（

１４

）同意授权董事长韩国龙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与上述借款事项相关的各项法律

性文件。

（

１５

）上述借款申请事项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事项之日（含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有效。

议案

９

：

审议

《

关于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借款及综合授信的议案

》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４８８

，

３３８

，

９９８ ２３２

，

３２０ ０ ９９．９５％

该议案获通过。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为相关单位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１０

：

审议

《

关于公司为相关单位提供担保的议案

》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８８

，

５７１

，

３１８ ４７１

，

３７５

，

４５６ ０ １７

，

１９５

，

８６２ ９６．４８％

该议案获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公告。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的《冠城大通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齐伟、陈伟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

论意见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７

股票简称：冠城大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为福抗药业提供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福建省福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南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

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福建省福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抗药业”）向建

设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相关单位

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福抗药业建立向银行借款的互保关系，即公司为

福抗药业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最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 同时本公司相应额度

的银行借款也由福抗药业提供担保。此后，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同意公司为福抗药业向建

设银行申请借款

５

，

３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具体请参阅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福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台江区祥坂路

１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施林勃

注册资本：

１０５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粉针剂（头孢菌素类）、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片剂（含头孢菌素

类）、颗粒剂（头孢菌素类）、原料药、无菌原料药；（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销售化肥。

药品研发；医药工程设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

方可经营）

最近一年财务报表：

单位：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

１

，

６４３

，

３４１

，

５８８．９７

负债

７８３

，

３４８

，

７１０．９７

银行贷款总额

４７０

，

８３５

，

２０８．４３

流动负债总额

５９４

，

９３８

，

４２８．５２

资产净额

８５９

，

９９２

，

８７８．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４６５

，

２８７

，

０６１．５７

净利润

６

，

９５０

，

４７７．２９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１

、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南支行；

２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３

、担保本金：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４

、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

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５

、保证期间：保证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主合

同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已同意公司与福抗药业建立向银行借款的互保关系，此次为福

抗药业向建设银行借款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福抗药业已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４８

，

７６６．７１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３．６３％

；公司实际为福抗药业提供的担保总额

６

，

３００

万元。无逾期对外

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恒生

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恒生国企

（ＱＤＩＩ－ＥＴＦ）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０９０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为香港

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及保护持有人的利

益

。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为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

２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标普

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和

５

月

２０

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

（ＱＤＩＩ）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８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

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为

香港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为瑞士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及保护持有人的利益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星期二

）

为香港证券交易所

和瑞士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

２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恒生国企联接

（ＱＤＩＩ）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３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

易方达恒生中

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为香港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及保护持有人的利

益

。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为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注：人民币基金份额基金代码为

１１００３１

，美元现汇基金份额基金代码为

１１００３２

，美元现钞基金份额基金代

码为

１１００３３

，三类基金份额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均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恢复。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

２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

（ＱＤＩＩ）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８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为韩国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

所非交易日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及保护持有人的利益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星期一

）

为韩国证券交易所

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

２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１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六）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光太先生

７

、 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８３

，

５７０

，

７２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９．７４％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有关人员列席

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８３

，

５７０

，

７２０

股赞成，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８３

，

５７０

，

７２０

股赞成，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１８３

，

５７０

，

７２０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１８３

，

５７０

，

７２０

股赞成，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１８３

，

５７０

，

７２０

股赞成，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

６

、 审议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１８３

，

５７０

，

７２０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报酬的议

案》。 （

１８３

，

５７０

，

７２０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

８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关联交易及资金占用情况说明

＞

的议

案》。（

１４

，

３３３

，

７６６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李光太先生、孟

岩先生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此项表决。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

１８３

，

５７０

，

７２０

股

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及关联公司财务资助的议案》。 （

１４

，

３３３

，

７６６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１００％

。 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李光太先生、孟岩先生作

为关联股东回避了此项表决。 ）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

，

３３３

，

７６６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１００％

。 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李光太先生、孟岩先生作

为关联股东回避了此项表决。 ）

１２

、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８３

，

５７０

，

７２０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１００％

。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权玉华代表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并向股东大会

提交了《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报告对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等履职情况

进行了报告。 《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五、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广亮、张剑英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华商领先企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在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根据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 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起本公司旗下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１

）在宏源证券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投资者可在宏源证券以下

８９

家证券经营机构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定投等业务：北京、哈尔滨、沈

阳、大连、天津、唐山、济南、烟台、郑州、盐城、南京、南通、宜兴、合肥、上海、杭州、台州、南昌、中山、厦门、

广州、深圳、湛江、海口、武汉、重庆、成都、长沙、昆明、南宁、桂林、柳州、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昌吉、石河

子、哈密、奎屯、库尔勒、伊宁、喀什、博乐、阿克苏、吐鲁番、塔城、乌苏、五家渠、阿图什、阿勒泰、阜康等

５０

个城市的营业网点。 （如有变化请以宏源证券公告为准）

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１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宏源证券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宏源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

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２

、投资者可与宏源证券自行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最低扣款

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如有调整，请以宏源证券公告为准）。

３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等同于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

４

、投资者可与宏源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固定扣款日期应遵循宏源证券的相关规定。

５

、投资者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请遵循宏源证券的有关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２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三、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

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前，请务必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在控制风险的前提

下实现投资收益。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高管人员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刘鸿鹏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曾在吉林物贸股份有限公司

、

君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

吉林省信托营业部任职

；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

任新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同志街营业部副总经理

、

总经

理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

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同志

街营业部总经理

、

杭州营业部总经理

、

营销交易管理总部副总经

理兼市场营销部经理

、

营销管理部总经理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任东

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总监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

硕士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经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已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完毕。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７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６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信和平、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收

到公司第二大股东珠海普天和平电信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平电信）的通知，告知其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５

月

１３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２

，

１８１

，

５１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９％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珠海普天和

平电信工业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３４

元

／

股

１４９．８２ ０．６８％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３

日

１０．８４

元

／

股

６８．３３１４ ０．３１％

合 计

－－ －－ ２１８．１５１４ ０．９９％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珠海普天和

平电信工业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７８３．３１ ２１．９０％ ４５６５．１６ ２０．９０％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８３．３１ ２１．９０％ ４５６５．１６ ２０．９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 ０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和平电信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其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和平电信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和平电信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三、备查文件

１

、珠海普天和平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修订公司章程，增加经营范围，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

公司的经营范围修改为：无机盐、无机酸、助剂、合金材料及制品的生产；

Ｌｅｄ

节

能产品的生产、电子数码产品、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

软件的开发与服务；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其它印刷品；路灯安装工程；自营

进出口业务（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为准）。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等相应

内容的变化修改《公司章程》并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公司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７１９８

；住所：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法定代表人：李世江；注册资

本：贰亿贰仟贰佰伍拾陆万圆整；实收资本：贰亿贰仟贰佰伍拾陆万圆整；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经营范围：无机盐、无机酸、助剂、合金材料及制品

的生产；

Ｌｅｄ

节能产品的生产；电子数码产品，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的技术开发及

销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服务；路灯安装工程；自营进出口业务（以上范围法

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生产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